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出境申报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 年  月  日
	出生地
	

	单位
	
	学号
	
	身份证号码
	

	联系电话
	
	Email地址
	

	出境日期
	自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    月       日共      天

	因私出境填写
	□  探亲
	□  旅游
	 □ 其他

	此部分由公派项目出境申请人填写

	邀请单位名称
	
	出访国家(地区)
	

	旅行证件号码
	
	旅行证件有效期
	

	项目来源
	□校际交流        □ 国家公派      □学院项目    □个人联系

	出
境
事
由
	□参加会议
	会议名称、时间、地点、主办单位，承办单位，有无台湾问题：
□是/□否提交论文或者发言。□论文/□发言题目：

	
	□参加比赛
	□文体比赛／□语言类比赛／□国情竞赛／□其他专业比赛
名称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参赛人数和国别数：　

	
	□课题研究
	课题名称：
目标成果：
	□是/□否合作研究
承担任务/角色：

	
	□攻读学位
	专业：

导师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职称：            
	· 博士
· 硕士

· 本科

	
	□短期进修
	目标成果（请附教务处批复的出国学习申请表复印件）：

外语成绩（请附相应证书的复印件）： 

	
	□实习
	目标成果：

	
	□随外单位组织的团组出访
	项目名称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参团身份：

组团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
	□其他
	（请简要说明活动内容）

	经费来源
	往返旅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外费用：

	个人简历

受教育情况（从高中起填写）：

在我校期间获得奖励情况：

实习或社会实践情况：

特长和爱好：

	本人保证以上信息真实，已经全部告知父母或其他监护人，取得他们的同意；保证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邀请/派出单位的各项规定，并自负人身和财产安全责任。   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	以下栏目由审批单位填写

	导师意见（仅限于在读研究生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

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所

在

学

院

意

见
	教务员：

签字：           

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辅导员：

签字：           

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学生工作负责人： 

签字：           

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行政负责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行政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项目承办单位意见（非所在学院时）
	签字：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部意见（仅限于本科生）
	签字：   
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工部意见（仅限于本科生）
	签字：   

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研究生部意见（仅限于在读研究生及保送本校研究生的应届本科毕业生）
	签字：   

年    月    日

	就业指导中心意见（仅限于应届毕业生）
	签字：   

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保卫处意见
	签字：   

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国际合作交流处意见（仅限于公派项目）
	签字：   

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校领导批示
	签字：   

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

1. 委培、定向培养的自筹经费学生，一般不予办理。特殊情况，应由委培、定向单位出具正式公函委托我校办理。户口档案不在学校的学生，不予办理。

2. 本表作为申请人所在学院提交校内请示函的纸质附件使用。选择项请在“□”处打“╳”。

3. 随外单位团组出访的，请提供组团单位正式公函（须有被邀请人姓名）。参加国际会议的，须另附邀请函、会议通知等。参加国家公派项目或校际交流项目的，须另附项目通知中要求的相关材料。
此表完成后，原件由申请人所在单位留存，复印件各会签单位和申请人各留存1份。
